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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方完成业绩补偿的公告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以现金方式向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愚恒影业”）增资获得愚恒影业

10%股权；2019 年 9 月，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了福建和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福建和恒”）持有的愚恒影业 32%股权。根据公司与愚恒影业及承诺方

签署的《协议》、《补充协议》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愚恒影业相关业绩承诺方业

绩补偿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 投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向关联方愚恒影业增资 10%的情况 

2018年 2月 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开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拟签署<关于

新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增资意向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愚恒影业增资，增资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愚恒影业 10%股权。 

2019年 1月 18日，公司与愚恒影业原股东新疆智恒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

简称“新疆智恒”）、段泽坤签订了《增资协议》，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 11,116.56

万元，向愚恒影业增资 1,888.89 万元，从而持有愚恒影业 10%股权，2019 年 4 月 24

日，愚恒影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持有愚恒影业 10%的股权。 

2、公司向关联方受让愚恒影业 32%股权的情况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新

疆愚恒影业集团有限公司32%股权并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福建和恒

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拟以现金方式收购福建和恒持有的愚恒影业32%的股权，收购

完成后公司持有愚恒影业 42%的股权。 

2019 年 9 月 6 日，公司与福建和恒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支

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福建和恒持有的愚恒影业 32%股权，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9,200 万元。

2019年 10月 17日，愚恒影业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持有愚恒影业 42%的股权。 



二、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1、增资时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新疆智恒、段泽坤、段佩璋签订的《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新疆智

恒、段泽坤及愚恒影业实际控制人段佩璋承诺，愚恒影业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

年度每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且三年累

积净利润不低于 36,000 万元。承诺期内，若愚恒影业截至期末累积净利润低于截至当

期期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则承诺方对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相应补偿。 

2、股权转让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与福建和恒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福建和恒承诺，愚恒

影业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每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

低于人民币 4,534.29 万元，且三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20,404.31 万元。承诺期内，若

愚恒影业截至期末累计净利润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的累计承诺净利润，则承诺方对公司

以现金方式进行相应补偿。 

3、业绩实现情况 

项目 增资承诺数

（万元） 

股权转让承诺

数（万元） 

完 成 数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020

年） 

8,000.00 4,534.29 1,689.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2019

年-2020年累计数） 

16,000.00 9,068.58 14,433.03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愚恒影业 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2021）010329号审计报告，经审计，愚恒影业 2020年度

实现净利润 1,816.1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689.04 万元，当年未

完成承诺业绩。 

2019-2020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14,556.9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4,433.03万元 ，未完成截至当期期末的累积增资承诺净利润 16,000万元，承诺方需

按照《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对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相应补偿。 

三、业绩补偿完成情况 



2020年度，愚恒影业经审计后实现的净利润为 1,816.19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 1,689.04 万元，未完成当年的业绩承诺；同时，愚恒影业 2019 年至 2020 

年经审计后实现的累计净利润为 14,556.9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累计净利润为 

14,433.03万元，未实现累计业绩承诺，触发了业绩补偿条款，按照交易对方与本公司 

约定的补偿计算公式计算，交易对方需向本公司支付现金补偿共 1,088.71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业绩承诺方已将上述补偿款汇入公司指定的账户中。至此，业绩

承诺方 2020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事项的业绩补偿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29 日 


